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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最新式「空中皇后」巨型客機 

逢星期一由雲高華飛香港 

逢星期四由香港飛雲高華 

聯絡南北美各大都市

; 機 
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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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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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調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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橫渡太平洋最短最快之航線 

由香港來坎旅客無需美國過境證 

詳情請詢問

本公司或詩丕亞各埠辦事處或旅行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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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安均理代總西加駐務客東遠船輪統總國美

Lee Hong Chong Co.

541 Fisgard St

Victoria, B. 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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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一

Quon、 On Co. Ltd. 
254弘Pender St. E.
Vancouver, B.-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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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日
前
賤
殖
違
和
入
西
人
醫
院
調
理 
一 

叨
蒙
洪
門
民
洽
党
建
權
社
各
叔
父
及
各 

親
朋
過
愛
不
停
往
院
慰
問
且
賜
以
生
花
.

菓
品
等
等
厚
詛
隆
情
感
激
靡
旣
今
遵
醫

師
之
言
囘
寓
靜
養
然
仍
未
熊
完
全
脫
離 

湯
藥
步
履
維
艱
是
以
不
克
一 
一 
踵
門
叩 

謝
特
登
數
官
用
道
歉1
 且
伸
謝

ts 爲
，

列
城
黃
貴
謹
敢

民
一

六
日

生菓什貨店出賣

本
店
地
点
適
中
-
装
修
與
架
生
•
俱
時 

代
化
。
向
來
生
意
暢
旺
・
今
因
志
圖
別 

業
- 
愿
將
生
意
全
盤
出
賣
。
如
意
者
請 

到
黃
志
鐘
鏢
舖
面
議
。

◎

狂 

本
紙
偈
定
一

百

+

四

仰

華
人
工
友
依
時
囘■

勿
延 ̂

又
本 
OJ
茲
宜
僱
廚
房
工
及
企
視
工
如
意 

往
者
請
到
片
打
街
東
七
十
八
號
聯
合
公 

司
詢
間
便
知 

卑
詩
紙
偈
啟

介
石
聘
軍
密
議
之
後
云
・ 

■
蔣閻决定防衛華南 

廣
州
市
拾
日
电
■
合
衆

it 消
息
・
蔣
介 

石
將
軍
與
行
政
院
長
閻
錫
山
・
是
日
一 

在
重
慶
召
開
重
要
會
鼠
■
决
定■
南 

防
窗
大
計
♦
幷
埠
備
進
行
大
規
模
之 

反
攻
共
軍
•

81

政
府
化
育
人
云
•

61  

軍
有
隨
時
向
杭
州
灣
登
陸
之
可
能
■ 

杭
州
滑
距
上
海
之
南
五
拾
里
■
上
海 

失
守
後
，
杭
州
灣
相
繼
淪
陷 - 
惟
中

央
海
空*
■
仍
能
佔

1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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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6 麻
炸
及
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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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云
•

衢
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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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酒首批運美國 

劇
京
九
日■
•
合
衆
社 

91 •
日
本
酒
一 

批
♦
共
=
一
千
三
百
三
十 «
■
昨
今
兩 

日
由
神
戶
•
横
濱
南
處
•
運
上
英

！■

 

貨
船
約
克
遜 #

，
輸
送
赴
美
•
一
部 

將
在
夏
成
夷
上
岸
•
其
餘
載
連
赴

8<  

■
供
給
居
留
英
國
日
僑
之
用
。
此
爲 

戰
後
日
本
酒
運
美
之
第
一 
次
•

>̂

<̂̂
、

請飮 
酒力猛 
藥味濃的.

堂

」

・

有醇酒之興趣 
有国藥之滋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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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血
補
氣 

滋
陰 

18 腎 

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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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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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

旺
血
强
心 

固
本
培
元 

鳥
脚
葯
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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祛
除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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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
腰
活
絡 

三
蜡
藥
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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滋
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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壯
精
生
血 

延
年
益
壽 

熊
掌
未
雀
酒

袈
，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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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三

、
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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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S:
二

驅
風
袪
濕
一 

活
血
散
瘀 

虎
骨
木
瓜
酒

六
大
名
酒
俱
十
二
安
士
庄
毎
槍
弍
元
壹 
批
發
相
宜 

總代理雲尊國信有限公司啓 

加
屬
各
鳩
均
有
代
理 »
售

些
昌
爲
炳 »

由大埠往港船期 

企李 献 總統 九
月
卄 
一 

戈登將軍號十月
九
號 

威路愼總統 十
月
十
二

本
號
現
奉
詩
丕
航
空
公
司
委
爲 

航
空
客
務
經
理
代
寫
華
客
来
往 

雲
高
華
香
港
飛
机
票
學
僑
囘
國 

或
由
港
来
加
者
可
以
直
飛
雲
高 

華
無
需
申
請
過
美
証
之
麻
煩
如 

爱
委
托
兼
任
歡
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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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次 M 
，比夫国网，决心总-飾蒋一 
芸亦曼貫一拒比七英勇之東京街

△
本報價目表 

《等
活
备
份
六
仙)

△■
月 

■
城IS  
S
-
X

二五 

本iht

寄一元五 8
 

1*«
美!|!
一 元四五 

中一一备一一一元五臺
△
冬季 

三元七五 

8
： 元五毫 

B
元零五 

IK

元五毫
△
半修 

七* 五 « 
九
* 

七元九五 
九 
元

△
全年 

ei 十五元 
壹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

!I

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椅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闘
，
恕
不
奉
呈
・

• 
司
理
部
啟

夏
歷
議
火
己
丑
年
閏
七
月
十
八
日

孔

子

紀

元

二

千

五

百

年

<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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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
談
稱
■
數
月
以
來
•
天
津
百
業
蕭 

條
・
已
成
死
城
•
而
現 
rE 
上
海
之
共 

方
疆
紙
亦
承
認
上
海
日
益
退
步
，
據 

上
海
中
共
喉
舌
解
放
日
報
稱
•
上
海 

中
共
行
政
富
局
所
遭
遇
之■
大
困
難 

■
乃
係
鄕
村
之
人
口
"
均
前
往
上
海 

・
至
人
口
太
多
♦
管
理
不
易
•
謂
以 

蘇w
之
經
濟
，
則
此
過
剩
之
人
口
， 

■
送
往
中
國
境
內
•
與
西
伯
利
亞
相 

當
之
域
，、故
上
海
之
難
民
及
失
業
者 

。
應
送
往
黃
河
汎
濫
匾
及
蘇
北
之
荒 

雄
開
墾
， 
並
擬
將
鱷
主
及
富
農
之
逃 

往
上
海
者
，
作
有
系
統
之
撤
退
•
送 

囘
老
家 -
而
有
等
工
廠
•
亦
應
鼓
励 

其
撤
往
內
地
接
近
糧
食
•
燃
料
及
原 

、
料
之
地
・
並
主
彊
发
展 «
濟
運
動
， 

各
碩
組
織
必
須
節
省
開
支
・
提
倡
節 

偷
生
活
•
免
去
依85

資
本
主
義
之
制 

度
•
並
提
高 «
器
製
造
• 
動
負
大
批 

共
黨
人
員
下
鄕
，
以
協
助
組
織
農
民 

大
衆
，
以
重
新
組
織
政
府
，»
展
生 

產
並
從
事
土
地
改
革
・
並
協
助
共
軍 

之
南
進
。 e
報
編
者
絹
如
中

81

人 

民
•
能
在
共
黨
領
導
之
下 
按
照
此 

項
齢 

10 進
行
♦
富
可
克
服
上
海
目
前 

所
遭
遇
之
困
難
云
・

•
美關閉漢口領事館 

華
燃
頓
九
日
■
•
合
衆
社
献
。
美
■
是 

日
下
令■
閉
駐
漢
口 

91 總
領
事
館
- 

同
時
將
南
京
大
使
館
及
上
海
總
領
事 

館
人
員
减
至
一 
半
• «
美■
務
肓
佈 

・
美
國
採
此
步
驟
・
因
中
共 8
局
所 

採
對
友
邦
外
國
人
價
之
態
度
及
不
能 

履
行
其 ®
際
關
係
上
之
通
常
職
責
・ 

廣
州
美
領
事
館
•
因
中
共
大
军
向
着 

廣
東
攻
來
•
已
於
上
月
奉
命
裁
撤
。 

滿
洲
瀋
陽
之
美
總
領
事
館
•
亦
早
已 

•
關
閉
，
現
在
僅
餘
北
平
・
天
津
，
南 

京
♦
上
海
等IK

領
館
照
常
辦
公
- 

•
解散雲南人民議會 

廣
州
市
拾
日
嵯
，
合
衆
社
訊
・
自
雲
南 

省
宜
佈
獨
立
後
・
代
理
總
統
李
宗
仁 

"
卽
下
令
解
散
雲
南
省
人
民
讓
會
■ 

因H
會
數
月
來
屢
發
表
宣
言
對
政
府 

之 
111 共
計
創
• 
李
代
總
統
同
時
幷
嚴 

密
澄
淸
雲
南
省
之
共
產
黨
潛
勢
力
。 

聞
雲
南

111

長
盧
漢
現
在
重
度
•
靈
續 

與
政
府
合
作
•
抵
抗
共
產
黨
•
李
代 

總
統 »
此
命
令
一
是
盡
廬
漢
與
蔣

◎^^y^
嚐 

從卑詩省發現僞幣上 

推溯僞造貨幣罪

加
拿
大
國
家
金
融   

$1
固
•
而
銀
行»
行
紙
幣
•
有 
一 
定
之
規
量
，
其
鑄
印 

精
工
•
稽
察
亦
甚
嚴
密
•
得
幣
不
易
行
使
-
亦
不
多
見
，
惟
近
日
公
營
懐
關
及 

商
店
私
人
員
行
使
十
元
僞
幣
者
多
宗
■
警
察
已
捉
獲
歹
徒
二
人
■
其
僞
幣
與 

眞
幣
之
模
型
，
已
祥
各
報
•
恕
不
再
叙
■

計
報
吿
在
卑
的
省
低
原
一 
帶
・
發
現
十
元
僞
幣
已
共
有
三
百
九
十
四
張
■ 

尤
以
本
埠■
區
收
入
爲■
多
・

^- 
府
僞
幣
二
百
四
十
張
•
至
未#
e?
看
究
有
若 

干
•
未
能
確
悉
■
照
十
元
每
强
計
・*
區
已
被
騙
去
弍
千
四
百
元
矣
■ 

昨
有
客
胸
問
・
此
種
僞
幣
損
失
價
鱼
•
銀
行
可
能
賠
償
否
。
吾
人
以
代
此 

11

損
失
•
乃
個
人
不
愼
之
錯
餌
•
幷
非
銀
行
另
行
印
發 - 
種
僞
幣
，
與
修
行
完 

全
兼
關 
一 
安
有
賠
償
損
失
之
理
■
惟
銀
行
班
要
檢
査
追
究
。
但 «
僞
幣
交
往
銀 

行
察
驗
則
可
。

至
於
在
・
區
行
使
僞
幣
之
歹
徒
爲■
多
者
•
大
餉
彼
輩
詭
行
，
以
華
人
爲 

信
實
，
大
意
易
欺
■
「聞
在
萃
人
飯
店
行
使■
*
」■ 
惟
在
西
人
市
塲
交
易
。
則一 

檢
視«
細
密
.
而
風
聲
易
員
逸
漏
•
且
飮
食
店
顧
客
如
雲
■
生
意
匆
忙
之
際
・ 

尤
易
施
其
老
千
之
所
•
職
是
之
故
■

現
警
察
富
局 *

・
相
信
行
使
険
項
僞
幣
-
已
普
遍
酷
全
加
，各
大
方
然
•
或 

向
南
二
十
元
及
五
元
之
儲
紙
緒
未
發
現
，.W

本
市
展
覧
會
塲
所
捕
獲
行
使
僞
幣 

之
普
列
斯
梨
氏
■
昨
定
保 *
 - 
萬
元
候
審
•
其
他
慮
易
斯
氏 .•
被
控
挾
蔵
僞
幣 

案
・
昨
日
提
審
■
祥
情
宫■
  

«

我
•

聞
警
探
刻
已
值
査
篇
緊 - 
但
尙
未
破
獲
其
製
僞
幣
・
關
及
主
要
犯
■
以
肺 

拿
大
行
政
之
健
全
■
警
察
當
局
之
能
幹
・
諒
能
早
日
破
案
■
不
致
呑
舟
之
漏
網 

也
•

根 »
中
日
刑
法
， 
僞
遣
貨
幣
之
罪
。
爲
第
壹
百
八
十
三
條
至
壹
百
九
十
三 

條
之
判
决
•
■
■
者
■
處
以
無
期
徒
刑
・
古
時
各♦
■
亦
以
僞
遣
貨
常
爲
侵
害 

!一

家
之
主
權
•
总
罪
至
重
■
中
■
古
律
■
僞
造
寶
鈔
者
・
不
分
首
從
及
窩
主
皆 

斬 - 
私
鏡
銅
錢
者
紋
・

今
爲
同
僑
普
遍 $
識
法
律
起
見
•
不
辭
繁
碎
■
徵
引
僞
造
貨
幣
罪
項
目
以 

申
»
之
・
一•
儲
造
變
造
・
僞
遺
變
造
者
■
以
行
使
爲
目
的
■
不
法
模
做
貨
幣 

■
酷
肖
其
形
狀
而
製
造
之
・
有
使
人
信
其
爲er

貨
幣
之
外
觀
也
・
其
條
件
有
=
一 

■
甲
・
以
行
使
爲
后
的
■
(
如
製
造
某*
金
錢
■
置
之
博
物
館
之
類
■
非
爲
僞 

值
*
若
欲
於
可
通
行
之■
而
行
使
之
♦
乃
爲
僞
造
是
也
)
・
乙
"
必
爲
通
用
之 

食
幣
■
若
非
可
通
用
者
■
則
不
能
行
使
，
於
信
用
上
無
損
•
故
不6
僞
造
，( 

如
不
依
法
定
銀
幣
■
如
從
前
中■
之
通
用
二
毫
銀
幣
一
元
黴
幣
等
■
而
另
造
三 

毫
或
四
亳
或
六
毫
銀
幣
•
則
洲
通
用
貨
幣
■
不
能
行
使
是
也)
。此
僅
就
法
理
上 

言
之
、•
丙
・
必
與
其
貨
幣
之
外
形
同
一
•
如
詐
欺
取
財
之
類
•
其
程
度
不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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